附件



晋城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申报材料

（2026年）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申报日期：                     







申报材料要求：
一、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
二、企业简介：含企业成立时间、主要经营业务、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主要成就、发展前景等方面（800字以内）；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主要内容：一是近2年企业发展态势；二是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情况，如分布、规模、原材料供应量等；三是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如方式、促进增收等；四是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情况，如提供生产资料、作业服务、技术指导等方面；
五、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2025年企业资产和效益情况证明；由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2024年、2025年企业接待人次证明（仅休闲农业企业）；
六、带动农户证明。企业的带动能力和利益联结关系情况由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供证明，企业需提供带动农户花名表；
七、由县级税务部门提供的2024年、2025年纳税情况证明，由县级农业农村或其他法定监管部门提供的2024年、2025年质量安全情况证明；
八、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上市企业须提供证监会出具的2025年企业无上市违规操作的相关证明；
九、企业监测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十、其他附件材料。获得的市级以上荣誉、质量认证、“三品一标”、专利技术等方面的证书复印件，获得出口备案，建立科研机构等方面的材料复印件；
以上材料须胶质装订成册（市级需要3份），及时报送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主营产品名称
	

	主营产品产量（万头、万只、吨）
	

	法人代表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手机
	

	企业地址
	

	企业上市情况（上市时间、上市地点）
	

	项目
	单位
	2024年
	2025年

	一、企业经营情况
	
	
	

	1.资产总额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
	万元
	
	

	2.企业资产负债率
	%
	
	

	3.企业年销售收益或交易额
	万元
	
	

	其中：农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4.农产品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
	
	

	5.上缴税金
	万元
	
	

	6.税后利润
	万元
	
	

	7.企业信用情况
	
	
	

	8.年接待人次（仅休闲农业企业填报）
	万人次
	
	

	二、基地情况
	
	
	

	1.自建种养基地面积
	亩
	
	

	2.订单种养基地面积
	亩
	
	

	3.自建基地养殖畜禽数量
	头/只
	
	

	4.订单基地养殖畜禽数量
	头/只
	
	

	5.自建基地提供的主要原料货值
	万元
	
	

	6.通过订单基地采购主要原料的金额
	万元
	
	

	7.通过其他方式采购主要原料的金额
	万元
	
	

	8.基地采购原材料占所需原料的占比
	%
	
	

	三、带动农户情况
	
	
	

	1.签约带动合作社数量
	个
	
	

	2.签约带动家庭农场数量
	个
	
	

	3.带动农户总数
	户
	
	

	（1）合同订单方式
	户
	
	

	（2）合作方式
	户
	
	

	（3）股份分红方式
	户
	
	

	（4）其他方式
	户
	
	

	4.带动农户增收额
	元/户
	
	

	四、企业竞争力
	
	
	

	1.是否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注册
	
	
	

	2.是否获得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
	
	
	

	3.是否获得“三品一标”
	
	
	

	4.企业研发投入
	万元
	
	

	5.自建技术研发实验室
	个
	
	

	6.拥有专利技术
	项
	
	

	7.企业品牌数量
	个
	
	

	8.品牌所获荣誉
	
	
	

	备注



填表说明：
一、数据要求。企业应根据年度审计报告填写本表中涉及的资产、收入、利润等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二、企业类型。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情况，选择生产、加工、流通、休闲农业、药茶、农产品电商中的一个。
三、所属行业。以主营农产品或所用原材料归类，指酿品、饮品、药茶、主食糕点、粮食、果品、蔬菜、乳品、肉制品、食用菌、畜禽、禽蛋、饲料、中药材、油脂、种业、肥料、流通、休闲农业和其他。 
四、主营产品名称(仅生产、加工企业填写)。指企业生产、加工、流通农产品的具体名称，如生猪、鸡蛋、蔬菜、冷鲜肉、果汁、酒精、中成药、方便面、饲料、种子等。
五、资产负债率原则上不得高于65%。
六、带动的农户总数量应与证明材料显示的数量一致。其他方式带动的请注明方式。
七、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获得出口备案，建有专门研发机构，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誉，通过ISO9000、HACCP等质量认证的，请附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八、企业提供的材料应尽可能地反映整个企业全貌和主要实业、主要地域的情况。上报材料时使用的企业名称及企业公章，应与企业营业执照一致。
九、如有部分指标未达到要求，在备注中注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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